
國立臺灣大學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同意書

本人於   年   月   日到校任職，同意依本校新生健
康檢查暨新進人員一般體格檢查實施辦法規定辦理體格檢查，
並於到職日起一個月內完成體格檢查並繳送至學生事務處衛
生保健及醫療中心收存管理。若未能於規定期限完成繳送，
除有不可抗力之正當理由外，願意接受本校相關規定之處理。
若檢查結果有校園防治傳染病安全理由，願遵照衛生保健及
醫療中心建議，做進一步檢查或就醫，並配合後續追蹤事宜。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(或護照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職    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